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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教育局关于
第六实验小学三名教师有偿家教问题处理的通报

市直各学校，各镇（街道）中心校：

根据群众举报，市教育局于2017年11月6日对石狮市第六实验小学黄金清等3名教师有偿家教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经查，该校黄金清（副校长）、郑嘉凤、汪燕梅3名教师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引导部分学生在位于该校东面新星路华丰苑201室的“博雅教育机构”进行有偿托管、辅导、培训。

黄金清、郑嘉凤、汪燕梅3名教师的行为违反了《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教育部关于印发<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家教的规定>的通知》等有关规定。为严肃纪律，经局党组会研究，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1.对该3名教师在全市范围内予以通报批评；
2.对黄金清、郑嘉凤、汪燕梅进行诫勉谈话，责令黄
金清作出书面检查；
3.扣发该3名教师2017—2018学年奖励性绩效工资，
取消其2017—2018学年评先评优资格，2017—2018学年考核不得评为合格及以上等次；
4.该3名教师调离石狮市第六实验小学，由市教育局重新安排到其他学校工作，并列入市教育局治理中小学在职教师从事有偿家教工作重点跟踪对象；
5.对石狮市第六实验小学主要领导进行提醒谈话，取消该校2017—2018学年评奖资格。

各学校要将此通报传达给全体教职员工，希望全体教师要珍惜名誉，吸取教训，切实提高自身修养，按照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以良好的形象赢得社会对教师的尊重和对教育工作的支持。各校要进一步加强认识，切实履行好有偿家教治理责任，通过明查暗访、问卷调查等方式对在职教师有偿家教情况进行自查整改，重点查处“课上不讲课后讲”、“利用教师身份介绍生源”、“教师到校外教育机构从事有偿辅导”等违规现象，做到有案必查、有查必果。对顶风违纪继续进行有偿家教的教师，市教育局将坚决严肃处理，决不姑息，同时追究所在学校相关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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